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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署113年6月26日召開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

土地利用監測作業評鑑及補助獎勵要點（草案）」研商會

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署113年6月20日國署計字第1131098400號開會通知

單續辦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、本署城鄉發展分署、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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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土地利用監測作業評鑑及補

助獎勵要點（草案）」研商會議 
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3 年 6 月 26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 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601 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蘇組長崇哲 

肆、出席人員：（詳簽到簿）              紀錄：郭婕瑩 

伍、結論：  

一、有關彰化縣政府及臺南市政府就本要點（草案）「貢

獻獎」部分所提建議，請作業單位研議修正，其餘內

容原則同意。 

二、請作業單位儘速完成本要點（草案）修正作業，並循

程序簽報函頒事宜，於函頒後立即啟動資料提報、評

鑑會議及頒獎等相關作業。 

陸、散會：下午 3 時 2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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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、與會機關意見摘要 

◎彰化縣政府 

有關貢獻獎部分，因本府現有 26 個鄉、鎮、市公所，

除彰化市公所有較多承辦人員辦理國土利用監測查報作業

外，其餘多為 1 人兼辦該項業務，且目前地方政府在執行查

處作業係有賴於各鄉、鎮、市（區）公所至現地查報後上傳

相關資料，然查報人員倘辦理具有爭議性之變異點案件時，

將影響查報效率，就現行草案內容訂定之貢獻獎為「數名」，

應具體敘明名額總量，另請評估提高貢獻獎名額數，以增加

鄉、鎮、市（區）公所查報人員辦理積極性。 

◎臺南市政府 

目前草案內容訂定之貢獻獎名額定義並未明確定義，例

如名額係以全臺鄉、鎮、市（區）公所為單位作為提報總量，

或依各個縣市政府就所轄管之鄉、鎮、市（區）公所數作為

提報名額限制，倘依全臺鄉、鎮、市（區）公所總數作為提

報總量，恐無實質誘因；建議是否依各縣（市）政府及鄉、

鎮、市（區）公所變異點達一定總量者可提報較多名額，或

至少各縣（市）政府轄管之鄉、鎮、市（區）公所保有一定

提報名額，以達到提振士氣用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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